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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(4) 六、承揽合同 （一）承揽合同的概念与特征 承揽合同

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，交付工作成果，定

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。 承揽合同的特征是:(1)承揽合同是双

务的、诺成的、有偿的合同。(2)承揽人的工作具有独立性

。(3)承揽人完成的工作具有特殊性。(4)承揽人以自己的风险

完成工作。 （二）承揽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(1)承揽人的

主要义务：1、承揽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要求完成工作并交

付成果。2、承揽人应依约定亲自完成主要工作。3、承揽人

应当按照约定提供原材料或接受、保管定作人提供的原材料

。4、承揽人应当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和检查。5、承揽人

应对所完成的工作保守秘密。 (2)定作人的主要义务：1、定

作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为承揽人完成工作任务提供条件。2、

定作人有协助的义务。3、定作人应及时接受承揽人交付的工

作成果。4、定作人应及时支付约定的报酬。 （三）承揽合

同中的风险责任 在承揽合同中，定作物和原材料意外灭失的

风险责任的承担，一般按下列规则确定:(1)承揽人完成的工作

成果在交付定作人前毁损、灭失的风险。因承揽人保管不善

，由承揽人承担，承揽人丧失报酬请求权，不能要求定作人

支付报酬.(2)定作人提供的原材料在承揽人占有期间毁损、灭

失的风险，除不可抗力的以外，因承揽人保管不善，由承揽

人承担.不可抗力的灭失风险由定作人承担.(3)因定作人迟延

接受或无故拒收而未能交付定作物的，定作物意外灭失的风



险由定作人承担。 七、建设工程合同 （一）建设工程合同的

概念与特征 建设工程合同是承揽合同的一种特殊形式，它是

指由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，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。建设工

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。其特征是:(1)合同的标的是建设工

程项目。(2)合同的签订方式一般通过招标投标方式进行。(3)

合同的形式应采用书面形式。(4)合同的主体一般为法人。(5)

合同具有综合性。 （二）建设工程合同的种类 勘察合同 勘察

合同是委托人(发包)与承包人或勘察人就完成建设工程地理

、地质状况的调查研究工作而达成的协议。经发包人同意，

承包人也可以与勘察人签订勘察合同。对勘察工作成果，承

包人与勘察人对发包人负连带责任。 设计合同 设计合同是发

包人与承包人或设计人就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订立的合

同。经发包人同意，承包人也可以与设计人签订设计合同。

对设计工作成果，承包人与设计人对发包人负连带责任。 施

工合同 施工合同是发包人与承包人或施工人为工程施工达成

的协议。施工人或承包人完成建筑工作成果，发包人接受施

工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。经发包人同意，承包人也可以与施

工人签订施工合同。对施工工作成果，承包人与施工人对发

包人负连带责任。 监理合同 建设工程需要实行监理的，发包

人应当与监理人采用书面形式签订委托监理合同。监理合同

是为保证工程质量而订立的。监理合同的内容应包括:工程名

称、地点、监理职责、费用以及支付办法等。 （三）建设工

程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(1)发包人的主要义务。1、提供基

础资料的义务。2、提供约定的工作条件的义务。3、发包人

负有不变更计划的义务。4、验收和接收建设工程的义务。5

、不得使用未经验收建设工程的义务。6、发包人负有按约定



支付价款的义务。 (2)承包人的主要义务。1、接受发包人检

查和通知发包人检查的义务。2、对勘察、设计质量及期限的

担保义务。3、对工程质量负担保义务。4、承担产品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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